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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资格审查

1、营业执照副本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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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的缴费凭证

说明：提供2025年1月以来任意三个月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

资金的记录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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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证明文件

说明：提供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，若投标人企业成立不足年限

的，应提供成立以来的财务报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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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(提供承诺并加盖单位

公章、格式自拟)

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承诺书

致：邓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中心：

我方愿参加贵方组织的邓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中心邓州市政

务效能优化提升项目（2025-10-7）活动。

我方就本次采购有关事项郑重承诺如下：

我公司具备履行政府采购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。

特此承诺。

供应商公章：北京清科筑成科技股份公司

日期：2025年10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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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(提

供承诺并加盖单位公章、格式自拟);

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承诺书

致：邓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中心：

我方愿参加贵方组织的邓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中心邓州市政

务效能优化提升项目（2025-10-7）活动。

我方就本次采购有关事项郑重承诺如下：

我公司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

记录。

特此承诺。

供应商公章：北京清科筑成科技股份公司

日期：2025年10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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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提供无行贿犯罪记录承诺函(承诺对象包括企业、企业法定代表人、

项目负责人、委托代理人),并对其真实性负责，格式自拟，若承诺不

实，造成的后果由投标人自行负责。

无行贿犯罪记录承诺书

致：邓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中心：

我方愿参加贵方组织的邓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中心邓州市政

务效能优化提升项目（2025-10-7）活动。

我方就本次采购有关事项郑重承诺如下：

我公司：北京清科筑成科技股份公司

企业法定代表人：邢海霞

项目负责人：吴志芬

委托代理人：白爱军

以上各方均无行贿犯罪记录。

我公司对其真实性负责。

特此承诺。

供应商公章：北京清科筑成科技股份公司

日期：2025年10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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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根据《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财库

2016]125号)的规定，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(重

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)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投标人，拒绝参

与 本 项 目 政 府 采 购 活 动 ； 【 查 询 渠 道 ： “ 信 用 中 国 ” 网 站

(www.creditchina.gov.cn)、中国政府采购网(www.ccgp.gov.cn),提供查询结

果网页截图，查询时间：不得早于公告发布之日】。

https://www.creditchina.gov.
https://www.ccgp.gov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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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，

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。(供应商自行承诺，格式自

拟)

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，不

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承诺书

致：邓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中心：

我方愿参加贵方组织的邓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中心邓州市政

务效能优化提升项目（2025-10-7）活动。

我方就本次采购有关事项郑重承诺如下：

我公司不存在以下情形：

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

人，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。

如有违反将承担法律责任。

特此承诺。

供应商公章：北京清科筑成科技股份公司

日期：2025年10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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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、其他资格证明

注：按照邓州市财政局《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施行供应商资格

信用承诺制的通知》邓财购〔2024〕36号的要求，对于市本级政府采

购项目，全部实施供应商资格信用承诺，供应商在响应时，按照规定

提供“邓州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”(详见附件)的，无需再提

交上述“四、资格审查”中1-5证明材料”。供应商在成交后，应将

上述由信用承诺书替代的证明材料提交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，证明

材料将随公告一并公示。

邓州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

致(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)邓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中心/河南德磐

工程管理服务有限公司:

投标单位名称：北京清科筑成科技股份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12681982846J

法定代表人：邢海霞

联系地址和电话：北京市大兴区盛坊路5号院6号楼10层1002-37、

13681007295

我单位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，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采购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坚守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诚实信用的

原则，依法诚信经营，无条件遵守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各项规定。并

且郑重承诺，本单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

规定的条件：

(一)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(二)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(三)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(四)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(五)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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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；

(六)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我单位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，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

规行为，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，并承担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损失。

供应商名称(电子签章):北京清科筑成科技股份公司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(签字或电子签章):

日期：2025年10月30日

注：1、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按此模板提供承诺函，未提供视为

未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，按无效投标处理。

2、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的签字或盖章应真实、有

效，如由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的，应提供“法定代表人授权书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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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负责人社保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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